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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排課協調會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11 月 27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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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第 2學期開課排課協調會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11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一樓會議室 

主席：林校長輝政                                       紀錄：王美莉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一、參訪日本高知大學心得分享。 

二、之前課程設計致教師負擔大，各系配合開課時數管控現已改善。 

三、立法院會議立委對教育部提出要求，預算編列以有盈餘編列為原則，本校

預算不平衡（負數），各單位要配合掌控預算。 

 

貳、報告事項： 

ㄧ、本校教師授課時數處理要點業經 97 年 10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其中

第 13 點專任教師超鐘點數修正為：每週日、夜合計至多以四小時為限；兼

任本校法定行政職務者，除行政二級主管外，超支鐘點數每週日、夜合計至

多以二小時為限，自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教師授課超鐘點費依修正後之規

定核算。 

二、本校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暨學位考試辦法業經 97 年 10 月 8 日教務會議修

正通過，論文指導完成通過學位考試後發給論文指導費，教師支領論文指導

費之方式為每年八月或三月由各所提供確實之畢業研究生名單後統一造冊

提報，碩士論文每篇四千元，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每篇五千元。故『論文』科

目自辦法修正後改領論文指導費，自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論文』指導老

師之鐘點將不計入基本鐘點數核計（不領鐘點費），亦不計入排課跨四天之

認定（本校排課辦法規定：專任教師至少排課跨四日）。 

三、本校通識課程、體育（興趣選項）、軍訓等共同選修科目初選機制業經 97

年 10 月 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為：除一年級新生第一學期外，共同選修科

目初選改為「採搶名額方式進行，選課額滿為止」（本校往年通識課程初選

機制採不搶名額方式，俟初選結束後，以電腦亂數篩選資格人數），本修正

將自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實施。 

四、97 學年度第 2學期初選作業訂於 98 年 2月 2 日（星期一）0 時起至 98 年 2

月 6 日（星期五）24 時止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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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系或系所合開之課程，請各系所於開課表相關欄位標示清楚，排課時亦

請考量合開系所學生上課之時間安排；同一課程為多位教師共同授課者，請

將所有授課教師一併列出俾憑登錄。 

六、本處未對各系所開設科目設定上課學生人數上限，各系所開課人數設定時

應考量重補修學生隨低班附讀機會（隨低班附讀調查表已影送各學系參酌）。 

七、通識中心已將 97-2 共同科目及通識課程時段通知各學系（紙本及 mail），

本處亦已登錄於校務系統中（紙本已諒達），請各系排課時務必參酌之（排

課時並請考量體育興趣選項、軍訓及英文重修時段）。 

八、各系所 97-2 普通教室分配表（如附件一）請參酌。 

＊教務長補充報告：之前相關會議對各系畢業學分、教師超鐘點、課程學分數

時數之規劃、排課等決議，期藉由本會議討論達成共識並作成決議，技術面

問題於本會議決議或需修法者則提相關會議修正辦法規定，作為日後遵循模

式，類似會議將不再召開。 

＊學務處就『服務教育』課程實施方式變更說明。 

 

參、討論事項： 

討論事項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各系所專業必選修科目開課學分數、時數暨總量管制討論。 

說明：檢附各系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 1-4 年級專業課程開課學分及時數統計表。 

擬辦：本案經討論後，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各系開課時數每學期以 70 小時為限，加退選後關課科目時數可倂入下

學期計算補足時數（全學年 140 小時為限）。 
二、97-2 餐旅系、海運系開課時數請依決議調整為 70 小時。 
三、請圖書資訊館檢測本校各大樓有線、無線網路是否可資使用（無線網

路訊號太弱者請改善）？需用時如何申請？並請通告各老師知悉。 
四、請教務處核算各系老師平均超鐘點數並通知各系（如附件二）。 

 

討論事項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各系開設特殊課程是否列入開課時數總量管制？遠距課程、學院開設院

訂選修課程開課時數如何核計？請討論。 

擬辦：本案經討論後，依決議辦理。 



 4

決議： 
一、以下課程不列入各系開課時數總量管制內（70 小時）： 

       （一）教育部或相關單位補助計畫開設之課程。 

       （二）遠距教學課程。 

       （三）學校政策性増開之課程（非原規劃課程）。 

       （四）業界兼任老師，其鐘點費由各系經常門經費支付者，每一學期以

一門課為限。 

       （五）學院開課者（如院定選修課程、跨領域課程等），每一學期以 4

小時為限。 

    二、學院整合課程於各學院、校級課程規劃會議討論。 

 

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系 

案由：兼任系主任者是否考慮每週核減 4 小時。 

決議：提下次主管會議討論。 

   

伍、散會：是日下午 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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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7-2 教學大樓普通教室分配表 

系所、中心名稱 普通教室編號 備註 

通識中心 
E305、E306、E308、E309 

E307、E410 

E307、E410 為面積較大之

教室（80 張課桌椅） 

海洋創意研究所 E208  

水產養殖學系 E103、E105  

電資研究所 E104-1 97 學年度招生 

電機工程學系 E102、E106  

電信工程學系 E104、E110  

資訊工程學系 E111、E112  

食科研究所 E215 97 學年度招生 

食品科學系 E201、E202  

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 E209  

航運管理學系 E203、E205  

行銷與物流管理學系 E204、E206  

應用外語學系 E405、E406  

資訊管理學系 E301、E302  

觀光休閒事業管理研究所 E401  

餐旅管理學系 E408、E409  

觀光休閒學系 E303、E304、E402、E403、E404 現有 2組 9班 

海洋運動與遊憩學系 D109（活動中心原海運系教室）、E101  

 備註： 一、E207 及 E407（80 張課桌椅）、E213 及 E214（60 張課桌椅）之普通教室及 E210

階梯教室（96 個座位）、A棟階梯教室（187 個座位）由教務處統一控管調配，

需用者請至教務處登記。 

        二、E310 階梯教室由通識中心統一控管調配，借用請洽通識中心。 

        三、原 E109 教室於 96 年 7 月作為販賣部使用。 

四、教學大樓普通教室共 41 間，至 97 年止已裝設固定式單槍者計 25 間（    者為

已裝設單槍之教室）。 








